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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97年12月3日訂定

1、 依據

『新制教學醫院評鑑項目2.2.3』標準：

住院醫師門診及住診教學（含床邊教學）之內容充實，學習歷程有資料可查
貳、目的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各臨床單位積極從事教學門診，提高醫學教育品質。

二、現況：PGY1計劃中，一般醫學內、外科執行教學門診，每次至少3個病人並填寫紀錄單，教研部依據紀錄單核發教學補助費1500元。

參、作業規定：

一、推廣方案：將補助對象放寬至全院的教學門診，需符合以下要項始可發放教學補助費。

1、 學員：實習醫學生及住院醫師。

2、 老師：以一級單位為主，請實際列出執行教學門診次數（請於排班表上註明教學門診）。

3、 教學場地：教學門診診間或門診診間（需另外掛教學門診牌子於診間門口）。

4、 病患人數：3-10名，如不足3名則無法發放補助款。

5、 紀錄單：每次需填寫3份紀錄單（附件一），由單位主管稽核紀錄單。

二、補助費發放：每月由各單位填寫教學門診補助費申請單（附件二）後送至教研部蔡幸明先生（分機8059），由蔡先生核對後造冊發放，每次教學門診（1500元）。
三、本作業要點自令頒之日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修訂之。


